 (
◎中途離校原因類型
建議
處理方式：
個人因素(肢體殘障、精神、或重大疾病、生活作息不正常、遭受性侵害或從事性交易及9其他等)─轉介醫療機構。
家庭因素(如家庭發生重大變故、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、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、須照顧家人、親屬失和無法安心上學 、居家交通不便、家庭管教失當或經濟陷入困境等)
—
學產基金、獎助學金及社政資源引進、實施三級輔導措施或通報相關社政單位。
學校因素(對學校課程、生活無興趣、課業壓力大、師生關係不佳、與同儕關係不佳、受欺壓不敢上學、觸犯校規過多或缺曠課太多等)─輔導小組提供輔導機制。
社會因素(受已離校同學影響、受同儕、朋友影響或引誘、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、流連、沉迷網咖或其他娛樂場所等)─校安通報與警察
及相關機關
協尋。
其他
＊進修學校於下午8時前掌握未到學生並聯繫家長。
恢復正常上學
缺曠課3
日以上
(含開學未註冊超過3日以上)
辦理休學或
轉(出或入)學
導師
*
上午
9時
前
掌握未到學生
聯繫家長
掌握學生、聯繫家長
（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，尋求警政或其他相關單位資源，進行追蹤、協尋等相關措施。）
進行中途離校通報/進行校安通報
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
了解與掌握學生休（轉）學原因
至註冊組取得帳號密碼，登入系統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
(轉入學生於轉入後進行輔導)
導師/輔導室
進行中途離校通報
登入系統進行學生休(轉)學生燈作業，以建立管制作業，系統提供學生休(轉)學動態資訊。
教務處(註冊組)
回校
協助完成請假程序
返校後追蹤與輔導
導師
是
是
否
協助完成請假程序
返校後追蹤與輔導
（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，尋求社政、醫療或其他相關單位資源，進行輔導與恢復上學相關措施
）
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
導師/學務處(生輔組)/輔導室
回校
否
缺曠課
1
日以內
協助復學
或
轉學
教務處(註冊組)進行通報
恢復正常上學
教務處(註冊組)進行通報
定期追蹤
、
掌握現況
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
導師
/
輔導室
學生
導師/學務處(生輔組) /教務處(註冊組)
)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處理流程
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
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(1)
   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月  日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	電話
	

	就讀班級
	
	座號
	
	學號
	
	性別
	

	戶籍地址
	

	居住地址
	

	監護人
	
	關係
	
	電話
	

	緊急聯絡人
	
	關係
	
	電話
	

	家庭狀況
	□雙親家庭 □單親家庭  □隔代教養家庭 □失親 □依親 □特殊境遇子女
□自己外居 □僅與兄弟姊妹同住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生身分
	□一般生□原住民 □身心障礙學生 □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□低收入戶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女 □外籍、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 □其他             

	離校種類
	□無故缺（曠）課超過3日者 □中途離校未知去向者 □轉學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
□休學  □轉學  原因：             轉入學校：               □退學  □已達修業年限

	離校情況
	最近離校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離校次數：      次
目前狀況：□離校在家 □離校離家 □已在工作 □行蹤不明家人未報警 □全家行蹤不明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離校原因：主要原因請劃記■；次要原因可以複選請劃記ˇ
ㄧ、個人因素： 
□1肢體殘障或重大疾病 □2智能障礙 □3精神或心理疾病 □4懷孕生子或結婚 □5生活作息不正常
□6觸犯刑罰法律 □7性平案件 □8從事性交易 □9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家庭因素
□1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（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、離婚或分居、去世、失蹤）
□2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□3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□4須照顧家人
□5親屬失和無法安心上學 □6居家交通不便 □7家庭管教失當  □8經濟因素
□9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學校因素
□1對學校課程、生活無興趣 □2課業壓力大 □3師生關係不佳 □4與同儕關係不佳 □5受欺壓不敢上學        □6觸犯校規過多 □7缺曠課太多 □8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社會因素
□1受已離校同學影響 □2受同儕、朋友影響或引誘 □3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
□4流連、沉迷網咖或其他娛樂場所 □5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其他因素
□1不明原因之失蹤或出走 □2離境（移民、旅遊、遊學） □3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導師


電話：
	學務處
生輔組長

學務主任
	輔導室

	教務處
註冊組長  

教務主任
	校長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通報   通報人簽章：            　
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
[bookmark: _GoBack]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(2) (
反面
)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就讀班級
	
	性別
	
	學號
	

	追蹤輔導及返校就學輔導紀錄

	日期
	通報追蹤輔導紀錄
	輔導人員簽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日期
	結案後追蹤輔導紀錄
	輔導人員簽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說明：1.學生發生中途離校（含休學）或復學時，學校應於3天內完成系統通報。
  2.本表由註冊組留存，影本提供導師、生輔組長、輔導老師進行個別輔導及紀錄。導師應將追蹤輔導及返校就學輔導紀錄記載於AB卡或其他輔導紀錄系統，以利後續之輔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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